
证券简称:广汽集团 证券代码:601238� � � �公告编号:临2012—09

H股证券: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广州汽车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星期一

）

●

会议召开地点

：

中国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８

号广州花园酒店三楼菊花厅

●

会议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否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９

：

００

３

、

会议地点

：

中国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８

号广州花园酒店三楼菊花厅

４

、

会议方式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

一

）

普通决议案

１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

４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６

、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７

、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

二

）

特别决议案

１

、

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额外

Ｈ

股一般授权的议案

。

上述普通决议案第

１

、

２

、

３

、

４

及特别决议案第

１

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第二届董事第

５６

次审议通过

，

普通

决议案第

５

、

６

、

７

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

５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将于本次会议召开前的五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

、

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本公司

Ｈ

股股东详见刊登的本公司

Ｈ

股公告

，

本公司将于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

星期二

）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

星期四

）（

包括首尾两

天

）

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公司

，

以为确定有权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并于会上投票之股东之身份

）。

２

、

上述因故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

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

；

３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４

、

见证律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

四

、

参会方法

（

一

）

Ａ

股股东

１

、

出席回复

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

Ａ

股股东

，

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

星期五

）

或该日之前

，

将回复

（

格式见附件一

）

连同所需登记文件以专人送递

、

邮寄或传真方式递交予本公司

。

２

、

出席登记

有权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

Ａ

股法人股东需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股东账户卡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Ａ

股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

３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投票的

Ａ

股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现场出席及参加投票

，

受委托之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

（

２

）

Ａ

股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

（

格式见附件二

）

须由

Ａ

股股东签署或由其以书面

形式授权之代理人签署

。

若

Ａ

股股东为法人

，

授权委托书须加盖

Ａ

股股东法人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签署

。

若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由

Ａ

股股东之代理人签署

，

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之授权书或其他

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

（

３

）

Ａ

股股东最迟须于本次现场会议或其续会

（

视乎情况而定

）

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将代理人授权

委托书连同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

（

如有

）

送达本公司

。

（

二

）

Ｈ

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 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 “

最新上市公司公告

”

一栏及本公司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ａｇｃ．

ｃｏｍ．ｃｎ

）

中向

Ｈ

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告及通函

、

回执及委托表格

。

（

三

）

现场会议出席登记时间

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０８

：

００－０９

：

００

，

０９

：

００

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

（

四

）

现场会议出席登记地点

中国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８

号广州花园酒店三楼菊花厅

五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

公司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４８－４５８

号成悦大厦

１６

楼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

：

５１０３００

；

联系电话

：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０１２

；

传真

：

０２０－８３１５１０８１

联系人

：

刘东灵

、

张东民

。

２

、

会议时间预计半天

，

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特此公告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4月25日

附件一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股东出席回条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

（

股

）：

股东代码

：

联系人

：

电话

：

传真

：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注

：

１

、

上述回执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２

、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或之前以专人

、

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附件二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

一

）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张房有

（

２

）

曾庆洪

（

３

）

袁仲荣

（

４

）

卢飒

（

５

）

付守杰

（

６

）

刘辉联

（

７

）

魏筱琴

（

８

）

黎暾

（

９

）

李平一

（

１０

）

丁宏祥

（

１１

）

吴诰珪

（

１２

）

马国华

（

１３

）

项兵

（

１４

）

罗裕群

（

１５

）

李正希

７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高符生

（

２

）

黄志勇

（

３

）

何源

（

二

）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授权董事会发行额外

Ｈ

股一般授权的议案

附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方框内划

“

√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

３

、

除另有明确指示外

，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自己的意

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

４

、

委托人为境内法人股东的

，

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

５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

：

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权限

：

委托日期

：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2-022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

发出

,2012

年

4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亲自出席董

事

9

人

,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以公司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增资入股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的议案

》。

为了缓解因政策原因导致公司木质原料收购紧张的局面

,

满足公司

21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三期生产

线的原料需求

,

同时

,

确保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

,

进一步做大林业产业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

:

以公司中密度

纤维板二期生产线

(

帐面价值

1635

万元

,

评估价值

1635

万元

)

作价

1800

万元

,

增资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

占其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6.34%

。

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的

“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2-023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2012

年

4

月

25

日

,

公司与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武汉签订

《

增资扩股协议书

》

,

公司以中密度纤

维板二期生产线

(

帐面价值

1635

万元

,

评估价值

1635

万元

)

作价

1800

万元

,

增资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

占

其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6.34%

。

(2)2012

年

4

月

25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

以公司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增资入股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的议案

》。

本次投资事项无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3)

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白沙洲四坦路八号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漆荣

注册资本

:

贰仟柒佰陆拾万元整

经营范围

:

销售木材

、

林产品

、

建筑材料

、

木材加工

;

种植

、

销售用材林

、

经济林

;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

营林

技术咨询服务

。

成立时间

:1999

年

7

月

27

日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产权及控制关系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漆荣

,

持股比例为

45.96%,

个人情况如下

:

漆荣

,

男

,46

岁

,

林业高级工程师

,

农学硕士

、

工商硕士

,

在林业科研

、

种苗生产

、

木材加工

、

企业管理等多岗

位工作过

; 2010

年

7

月起任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

公司以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作价人民币

1800

万元

,

增资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

占其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6.34%

。

受经济环境及林木限伐政策的影响

,

木质原料供应价格上涨较快

,

公司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继续

生产已无法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

该生产线于

2011

年下半年暂停生产

。

经福建兴闽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评估

,

评估价值为

1635

万元

[

闽兴诚评字

(2011)

第

XM0046

号

],

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0

月

28

日

。

公司董事会

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临时会议决定

:

对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提取减值准备

1166

万元

。

目前

,

中密度纤维板

二期生产线帐面价值为

1635

万元

,

该资产未设定担保等其他财产权利的情况

,

也未涉及诉讼

、

仲裁等事项

。

(2)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情况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湖北省林业厅所属企业

,

国有控股

52%,

其余股东为管理层和职工持

股

。

2005

年公司经湖北省林业厅批准改制为民营企业

。

2011

年

12

月公司改制设立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

司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

目前已完成造林投资累计

1

亿元

,

共建有林业基地

4

万余

亩

,

基地主要分布在黄冈市

、

武汉市

、

荆门市等地

;

林地租赁年限一般达

10-30

年

。

公司现有林木资产状况优

良

,

幼

、

中

、

近成熟林林龄结构合理

,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造林技术体系和营林管理体系

,

引进

、

锻炼

、

培养

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

具备承担大型造林和抚育项目的能力

, 2009

年

、

2010

年两年连续获得湖北省林业局授

予的湖北省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称号

,

在本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

。

(3)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股权结构情况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漆 荣

１２６８．５４ １２６８．５４ ４５．９６％

２

吴忠心

２７６．００ ２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３

吴志怀

１８６．６８ １８６．６８ ６．７６％

４

梁 静

１８６．６８ １８６．６８ ６．７６％

５

安 欣

１８０．８８ １８０．８８ ６．５５％

６

陈学平

１３２．６６ １３２．６６ ４．８１％

７

彭芝芬

１１９．６６ １１９．６６ ４．３４％

８

耿 杰

１１８．８２ １１８．８２ ４．３１％

９

程 罡

１０５．５４ １０５．５４ ３．８２％

１０

武汉和讯投资咨询公司

１０１．３２ １０１．３２ ３．６７％

１１

许晓亚

５７．９０ ５７．９０ ２．１０％

１２

李 峰

２５．３２ ２５．３２ ０．９２％

合计

２７６０ ２７６０ １００％

增资后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缴注册本

（

万元

）

出资

比例

％

１

漆 荣

１２６８．５４ １２６８．５４ ３８．４５

２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５３９．１０ ５３９．１０ １６．３４

３

吴忠心

２７６．００ ２７６．００ ８．３７

４

吴志怀

１８６．６８ １８６．６８ ５．６６

５

梁 静

１８６．６８ １８６．６８ ５．６６

６

安 欣

１８０．８８ １８０．８８ ５．４８

７

陈学平

１３２．６６ １３２．６６ ４．０２

８

彭芝芬

１１９．６６ １１９．６６ ３．６３

９

耿 杰

１１８．８２ １１８．８２ ３．６０

１０

程 罡

１０５．５４ １０５．５４ ３．２０

１１

武汉和讯投资咨询公司

１０１．３２ １０１．３２ ３．０７

１２

许晓亚

５７．９０ ５７．９０ １．７５

１３

李 峰

２５．３２ ２５．３２ ０．７７

合计

３２９９．１０ ３２９９．１０ １００

(4)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616.06

万元

,

负债总额

1929.60

万

元

,

净资产

3686.46

万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1683.46

万元

,

净利润

353.85

万元

。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

,

湖北九森

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146.95

万元

,

负债总额

1371.81

万元

,

净资产

3775.14

万元

,2012

年第一

季度营业收入

390

万元

,

净利润

88.68

万元

。

经湖北兴华永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

鄂兴永评报字

[2011]

第

006

号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湖北九森

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10946.69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215.99

万元

,

净资产为

9214.06

万元

。

四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

: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一

)

增资方式

乙方同意甲方以增资形式投资于乙方

,

甲方承诺按本条约定的价格及金额

,

以

1800

万元的设备增资于乙

方

。

(

二

)

增资及股权的确定

经双方协商确定

,

甲方以

1800

万元的设备向乙方增资

,

占增资后乙方注册资本的

16.34%

。

增资资产作价

金额中的

539.10

万元计入乙方的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其余部分计入乙方资本公积

。

经过本次增资

,

乙方的注

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276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299.10

万元

。

(

三

)

增资相关的其他约定

甲方投资设备的拆卸

、

搬迁和安装有一定的时间过程

,

双方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即办

理设备投资过户手续和增资手续

,

设备在拆卸前办理委托管理手续由甲方负责管理和保护

,

由双方派员根据

清单进行清点封存

,

乙方最迟应不迟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开始拆卸

,

并应当在

8

个月内即

2013

年

4

月

30

日完成

设备拆卸运输工作

。

开始拆卸前由甲乙双方根据本协议附件中的设备清单进行清点移交

,

移交后设备的管

护责任由乙方负责

。

设备价值

1800

万元

(

该价值不包括拆卸

、

搬运

、

长途运输以及安装费用

,

该部分费用由乙

方负责

)

。

(

四

)

增资后的公司治理

1

、

董事会

董事会由股东双方推荐并选举产生

,

人数为

11

人

;

具体董事会席位构成为

:

乙方推荐

9

名董事

,

甲方推荐

2

名董事

。

董事会根据需要可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

。

2

、

监事会

经双方商定

,

选举

5

名监事会成员

:

九森股份推荐监事

3

名

,

甲方推荐

1

名

,

职工监事

1

名

。

3

、

高级管理人员

双方商定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由董事会聘任总经理

1

名

,

执行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若干名

,

负责公司的日常经

营

,

完成董事会下达的年度经营目标

。

(

五

)

经营战略

乙方完成本次增资扩股后

,

包括本次募集到甲方的

1800

万元

,

九森股份拟共募集

5

亿元资金

,

其中自筹

1

亿元

、

向战略投资者募集

2

亿元

、

向金融机构融资

2

亿元

,

用于建设

30

万亩林地从事林业种植和利用速生丰产

林木加工

、

销售的林业综合开发项目

:

一期主要经营建设好现有

4

万亩林木资源

,

加大科技开发杨树优良品种的工作力度和资金投入

,

为林业

健康

、

快速

、

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精心培育优良品种

,

为杨树速生丰产提供有力的保障

;

根据不同的培

养目标合理选择种苗和造林模式

,

提高林地效益

;

科学抚育管理

,

保障林木的速生丰产

。

二期主要投资

10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的搬迁建设和以实木家具基材集成材为主产品的木材

综合利用项目

,

生产规模和销量超过

15

万立方米

,

对速生木材直径

10cm

以上原木加工实木家具基材集成材

,

以上加工剩余材料

、

废料及

10cm

以下枝桠材生产纤维板

,

实现木材

100%

综合利用

。

同步利用甲方上市公司

品牌优势拓展中部地区系列木制品终端产品营销网络

,

建设若干家旗舰店

。

三期主要是投资扩大林木资源项目

,

投资

2

亿元建设

、

购并

26

万亩林地

,

确保资源发挥作用服务于加工

项目

。

积极争取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支持

,

紧紧抓住湖北省国有林场改革机遇

,

采取收购股权

、

投资入股以

及租赁土地造林等多种灵活方式

,

加快推进林业资源的扩建步伐

,

用

1-2

年的时间

,

使林地和林木资源面积达

到

30

万亩

,

具体实施细则如下

:

1

、

2012

年

5

月公司进入正常运营

,

同步开展征集林地和基地建设

(

选址和征地

)

。

2

、

2013

年

6

月

,

木材加工厂开始报建

。

3

、

按市场原则

,

支付甲方品牌使用费

,

期间九森股份可以利用甲方的品牌效应扩大九森股份产品的知

名度

。

4

、

九森股份将于

2012

年适当溢价引进

1-2

家国内有实力的风险投资公司

,

引进方式为增资扩股

,

引资金

额在

2

亿元人民币

。

(

六

)

利润分配

自本次甲方新增股权的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

,

乙方的资本公积金

、

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增

资完成后的乙方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

(

七

)

双方的陈述

、

保证和承诺

1

、

财务及其他信息真实性承诺

乙方向甲方作出以下陈述

、

保证和承诺

:

本协议签署之前

,

向甲方作出的任何乙方业务和财务状况的书面陈述或提供的财务报表

,

均遵循中国

现行会计准则并真实

、

有效

。

本协议签署后

,

乙方将比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运作

,

比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进

行财务核算和财务报告编制和提供

。

乙方的资产完整

,

乙方合法拥有其业务正常经营所需的各项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

包括

但不限于房产

、

土地

、

商标

、

专利

、

专有技术等

,

可聘请双方认可的评估机构对乙方的林木资源

、

房屋等进行

评估

。

保证在协议签订后及时组织对木材综合加工项目用地和

10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项目建设所需资金

的落实

。

2

、

不竞争承诺

乙方实际控制人承诺不从事与乙方及其附属公司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活动

,

或在与乙方及

其附属公司构成竞争的实体中拥有权益

。

如乙方实际控制人有投资

、

经营与乙方业务类似的企业或业务的行为

,

在发现问题的三

(3)

个月以内

:

乙

方有权以不高于实际控制人投资

、

经营的与乙方业务类似的企业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

(50%)

的价格收购

实际控制人投资

、

经营的与乙方业务类似的企业

。

2

、

甲方的承诺

甲方是根据中国法律合法组建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

能够签订和履行其作为本协议一方的每一

项承诺下的所有义务

。

甲方增资的设备经过甲方权力机构同意并办理完各项审批手续

,

并保证其所投入的

各项设备没有设定任何抵押或担保

,

没有被司法冻结或查封

。

甲方向乙方保证并承诺

,

甲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交付设备和技术支持

。

甲方应保证此次投资的年产

10

万立方米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具有可利用价值及所有可利用整体设备

整体无保留搬迁

,

设备清单经双方确认后作为本合同附件

。

投入设备的完整性和可利用性还应包括生产线

及设备的相关说明书

、

图纸

、

合格证

、

使用记录

、

保修记录等文件

。

甲方保证该套设备经技术改造能正常生

产

,

并对乙方生产人员进行培训

。

(

八

)

违约和争议解决

一

、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承诺

,

或者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

作的任何声明

、

陈述或保证存在虚假成份

,

则该方构成违约

,

守约一方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或要求违约方赔偿

损失

。

二

、

由于甲方投资设备在本合同签订后实施搬迁有一个过程

,

而乙方要进行与设备关联的征地

、

厂房和

配套设施建设和搬迁设备工作

,

并有大量资金投入

,

甲方若单方不履约

,

应按甲方单方不履约给乙方造成的

损失

(

包括乙方签订施工

、

搬迁合同而对施工方的赔偿

)

赔偿乙方所有直接经济损失

,

并加付设备价值的

20%

经济补偿费

。

三

、

乙方应当按本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

2

项的约定及时将设备拆卸

、

运输完毕

,

如乙方未能在约定期限

内开始或完成设备拆卸

、

运输工作

,

甲方可以给予乙方

30

日的延期

,

如乙方在延长期限内仍然无法开始或完

成设备拆卸

、

运输工作

,

甲方有权选择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

在此情况下

,

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因设备返还

、

恢复

原状而产生的损失

,

此外还应当支付设备价值的

20%

作为违约金给甲方

。

发生以上情况甲方选择单方面解

除本协议的

,

只须将解除协议的书面通知按本协议第十二条送达即生效

。

四

、

本协议的签订

、

履行

、

修订

、

解除和争议解决等均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

。

双方同意

,

因本协

议而产生的任何争议都将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协商未果的

,

本协议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

、

被告所

在地或者协议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

九

)

其他

1

、

本协议经双方正式签章完成之日起生效

,

本协议在武汉签署

。

2

、

本协议中未尽事宜

,

由双方协商解决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

本

协议的任何修改须经双方共同签署书面文件

。

甲方本次投资后

,

乙方签订的任何文件与本协议的有关条款

不一致的

,

以本协议为准

,

除非本协议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

3

、

本协议签署后

,

甲方可以选择将本协议交由协议签署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

双方须予以配合

。

4

、

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

则受到该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所造成影响的范围和期间内

暂停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

且其履行义务期限将自动延展

,

延展的时间相当于暂停履行义务的期限

。

主张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以传真及时通知其他方

,

并在传真发出后七

(7)

日内以挂号信确认

,

提供该等不可

抗力事件的发生

、

不利后果持续时间的适当证据

。

声称不可抗力的一方还应尽一切合理努力减少或消除不

可抗力对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影响

。

5

、

本协议双方均应对本协议内容及本协议项下的合作事宜保守秘密

。

如果任何一方需要向任何第三方

(

包括媒体

)

披露与双方合作有关的信息

,

必须首先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

。

6

、

本协议正本一式六份

,

甲方执二份

、

乙方执二份

,

其余二份供向工商等政府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及其他

使用

,

各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如果工商登记部门要求使用其标准文本

,

本文本内容与工商标准文本内

容如有冲突

,

则以本协议为准

。

(

八

)

本次交易的定价说明

公司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经福建兴闽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

评估价值为

1635

万元

[

闽兴

诚评字

(2011)

第

XM0046

号

],

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0

月

28

日

。

本次交易的定价是依据是上述评估报告

,

经甲

、

乙

双方协商后确定的

。

由于湖北九森林业看中公司是中国林业上市公司中是第一个走资源为基础

、

林板结合路子的公司

,

同

时永安市是中国林改第一市

,

有大量的林业改革的经验可以借鉴

,

可为湖北九森林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

助

,

而且公司集林业与人造板方面的人才也是湖北九森林业所急需的

,

因此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愿

以

1800

万元的价格接受公司以中密度纤维板二期生产线进行增资

。

五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

避免了目前公司存在的因原材料紧缺

、

价高所造成的经营困难

由于福建省林业厅于

2010

年

11

月下发了

《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暂停天然林采伐的紧急通知

》

等文件

,

在三

年内公司的原材料将主要满足

21

万德国引进生产线的需要

,

无法对现有二期生产线的原材料进行保障

,

同时

因高达

500

元

/

吨左右的原材料

,

将使二期生产线处于亏损状况

,

而湖北目前的原材料价格在

350

元

/

吨左右

,

二

期生产线的对外合作可减少公司资产的损失

,

同时使该生产线实现赢利

。

2

、

参股湖北九森林业将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湖北省到目前没有一家渉林上市公司

,

据湖北省林业厅及国家林业局的有关信息表明

,

为扶持湖北林业

的跨越式发展

,

拟打造以资源为基础

,

以高端木材加工为产业链的林业上市公司

,

而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

公司已经被列为湖北省林业发展重点扶持的企业

,

公司在此时的加盟

,

对今后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

点

。

3

、

为今后公司的产品进入湖北及中原地区打下基础

。

由于与湖北九森林业的合作对今后公司的产品如蓝豹系列产品等进入上述市场将提供可靠的销售渠

道

。

4

、

缓解公司目前的原材料缺乏的局面

,

提供新的来源

。

与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

,

将拓展公司目前原材料的来源

,

在合作后以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为平台

,

在湖北靠近江西等地进行枝丫材的组织收购

,

能够缓解公司目前因采伐政策造成的木质材料

的缺乏

。

5

、

本次对外投资将增加公司

2012

年度利润约

123.67

万元

。

6

、

风险分析

该项目将面临森林经营政策及环境变化

、

木质原料价格上涨以及人造板市场竞争加剧等潜在风险

。

公

司将做好风险跟踪及控制

,

努力化解风险

,

确保项目投资收益的实现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

2

、

增资扩股协议

;

3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

4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报告及

2012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

5

、

湖北九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09� � �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3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2年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

证券日报

》

上刊登了公司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及正文

。

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

，

公司上述报告部分内容需要更正

，

具体如下

：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

更正前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３２１ ５５．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３２１ ５５．１４％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

更正后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３２１ ５５．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３２１ ５５．１４％

二

、

利润表

４．２

利润表

（

更正前

）：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３２１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３２１

４．２

利润表

（

更正后

）：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３２１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３２１

除以上情况外

，

其他内容不变

。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和季报使用人员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的编制审核

工作

，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4

月

26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002649� � � �编号：2012-022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博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增资及工商变更事项完成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1

月

18

日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增

资武汉博彦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武汉博彦增资并授权公司总经理马

强具体组织实施本次增资事宜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

月

18

日

《

中国证券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鄄

fo.com.cn

）《

关于以募集资金向武汉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004

。

截至目前

，

公司已经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

。

具体事项如下

：

名称

：

博彦科技

（

武汉

）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贰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

：

贰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张荣军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

经营范围

：

计算机软件

、

硬件的研制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及销售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

口

。 （

上述经营范围中

，

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

特此公告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1600� �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12-017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戈壁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和艾芬豪矿业

("

艾芬豪

")

注意到南戈壁资源有限公司

("

南戈壁

")

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就蒙古矿产资源局

("

矿产资源局

")

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公告

。

矿产资源局公告建议要求暂

停南戈壁

Ovoot Tolgoi

煤矿执照下的勘探和采矿活动

。

公告中提到矿产资源局采取的行动与本公司和艾芬

豪

2012

年

4

月

1

日签订的锁定协议

("

锁定协议

")

中拟议的部分收购南戈壁有关

。

尽管目前拟议的交易完全符合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

，

但是蒙古政府已经知会了南戈壁

、

艾芬豪和本

公司

，

蒙古政府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有关外商投资的新法案

，

以使得蒙古政府能够对外商投资进行评估

。

在

这种情况下

，

各方了解到

，

蒙古政府考虑的关键问题中

，

包括了与外国投资者建立公平的转移定价机制和

税务机制

。

各方同时了解到蒙古政府将以其他国家的法律先例作为其立法的参考

。

本公司和艾芬豪也注意到了蒙古各利益相关人士在拟议中的交易公布后所做的各种表述

，

并表示本

公司和艾芬豪愿意在蒙古政府和矿产资源局将来的相关进程中给予配合和协助

。

本公司和艾芬豪确认

，

在满足锁定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

，

本公司同意在

2012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发出收购要约

，

随后收购需要在要约发出后的

36

天之内完成

。

本公司确认目前的意向是大致在

7

月

5

日发

出要约并且在

8

月

10

日完成对所有已托存股票的收购

。

本公司同时确认不会在

2012

年

6

月

28

日前发出要

约

。

按照锁定协议的要求

，

艾芬豪需要在本公司发出要约后的

10

日内将其股票予以托存以接受本公司要

约

。

但是

，

本公司完成拟议中的交易的一个条件是

，

所有相关的监管批准均依令本公司满意的状况予以获

得

。

除非且直至该等监管批准均已获得

，

否则本公司可以撤销要约

(

这种情况下

，

所有托存的股票都将返还

给原股东

)

，

或者将要约的期限延长至要约日起

180

天

，

从而完成审批程序

。

本公司确认

，

在获得蒙古政府的

监管批准

（

如有

），

以及锁定协议规定的其它监管和条件的批准和锁定协议规定的其它条件的满足或豁免

之前

，

本公司不准备收购要约下的股票

。

在南戈壁的交易完成之前

，

如果蒙古政府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案

，

本公司和艾芬豪将与蒙古政府合

作

，

确保该法案下的所有要求得以满足

。

本公司有意充分利用自己在金属和矿业界已有的地位

，

来进一步改善南戈壁的煤炭运营

。

在与南戈壁

签署的合作协议中

，

本公司承诺在完成要约后

，

为南戈壁及其股东之利益

，

提供支持性服务来进一步发展

南戈壁

。

本公司相信本次交易会为蒙古和蒙古矿业界带来利益

，

同时也会帮助加强中蒙两国间未来的经济

利益和合作

。

关于本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铝业与矿业公司

，

其总部设于北京

，

于上海

(601600.SH)

、

香港

(2600.HK)

和纽

约

(ACH.US)

上市

。

在本公司雄厚的铝业综合实力以及于中国铝业市场中的领先地位之外

，

本公司也开始

从事其他增长型的矿业业务

。

本公司现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为熊维平先生

，

现任总裁由罗建川先生担任

。

关于艾芬豪

艾芬豪

（

纽交所

、

纳斯达克及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

IVN

）

是一家国际矿业公司

，

其业务主要位于亚太地

区

。

艾芬豪的资产包括了

：

在蒙古南部

Oyu Yolgoi

铜金银矿开发项目中

66%

的权益

；

蒙古煤炭矿业企业南戈

壁资源公司

（

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

SGQ

；

香港联交所代码

：

1878

）

中

58%

的权益

；

在铜金矿矿业企业艾芬豪澳

大利亚

（

澳大利亚交易所及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

IVA

）

中

59%

的权益

，

艾芬豪澳大利亚同时还在发展钼铼矿

的勘探

；

以及在

Altynalmas Gold

公司

，

一家在哈萨克斯坦斯坦开发

Kyzyl

金矿项目的私营公司

，

中

50%

的权

益

。

艾芬豪的股票于纽约证券交易所

、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及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同时挂牌交易

，

其代码均

为

IVN

。

关于南戈壁

南戈壁

(

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

SGQ

，

港交所代码

：

1878)

是一家煤炭企业生产和开发二叠纪时代在蒙古南

戈壁区的焦煤和动力煤煤田

。

公司的主力煤矿敖包特陶勒盖现已在产并向中国客户供应及销售煤炭

。

公司

计划向亚洲市场提供广泛的煤炭产品

。

特此公告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14� � �证券简称：*ST锌电 公告编号：2012－25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1

、

证券名称

：

*ST

锌电

2

、

证券代码

：

002114

3

、

股票交易异常情形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

、

24

日

、

2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

上午

9:30-10:30

停牌一小时

,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0:30

复牌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1

、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

经向管理层核实

，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

经核查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5

、

经核查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

审议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并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披露了相关信息

。

因公司在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前十名

"

无限售条件

"

流通股股东录入有误

，

对

"

有限售条件

"

的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所持的

4,608,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录入在

"

无限售条件

"

流通股股东中

，

并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披露了更正公告

。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经营业绩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已出现连续两年亏损

，

若公司

2012

年度继续亏损

，

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3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12-038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

2011

年度会议

决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

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29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

下

：

一

、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

2012

年

5

月

3

日上午

10

：

00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Ⅲ

。

3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4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5

、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

6

、

会议期限

：

半天

7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4

月

25

日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

审议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审议

《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3

、

审议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审议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

审议

《

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6

、

审议

《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7

、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2

年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相关议案

》

8

、

审议

《

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

审议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

10

、

审议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货押业务的监管责任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

、

审议

《

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

，

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

，

应

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

1

、

截止

2012

年

4

月

25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

2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

，

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

（

授权委托书

格式附后

）

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4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5

、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27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

、

登记时间

：

2012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

：

00－11

：

30

，

下午

13

：

30－15

：

30

；

3

、

登记办法

：

（

1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2

）

法人股东凭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单位持股凭证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

3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4

）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

、

传真件进行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五

、

其他事项

：

1

、

会议联系人

：

梁欣

、

常晓艳

联系电话

：

0755-88393198

、

0755-88393181

传真

：

0755-83290734-3172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27

楼

邮编

：

518033

2

、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

表决

。

1

、

审议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

审议

《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3

、

审议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4

、

审议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5

、

审议

《

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6

、

审议

《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7

、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2

年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相关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8

、

审议

《

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9

、

审议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10

、

审议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货押业务的监管责任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11

、

审议

《

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

，

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 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1

、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2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3

、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


